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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政策依据：凡收取管理费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收取管理费的证明文件的文号、提取比例、审批机关。
2、资格条件：符合收取哪一种管理费的简要情况。
3、“财政及上级经费拨款”中不包括专项经费拨款。
4、“经批准收取的行业管理费或其他费用”填经市政府批准收取的行业管理费或其他费用。
表二、
1、“备注”一栏（7）由税务机关填“剔不合理因素”的文字说明。
2、无论哪一种管理费的支出能在（9）―（18）项中反映的，其支出要填在相应的项目中；不能在其反映的，填在“其他支出”（19）一项中并附文字说明。
表四、
1、“上年实际收取比例合计”一栏，应为100%（主管部门收取企业及二级公司管理费比例之和为100%）。
2、表中“节余情况”分比例和金额填报，表中收取比例即为节余比例，节余的金额填主管部门管理费节余数为按所属企业及分支机构提取比例分摊到各企业及分支机构的数额。

